
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施工监理补遗书1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招标编号：E3507000102802005002

原公告项目名称：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施工监理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05月28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招标文件

更正内容：

（一）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一、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2.4最高投标限价”修改为：最高投标限价

为：19162500元。投标人的投标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一章  招标公告”——“1．招标条件”修改为：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施工监理已由福建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闽发改网审交

通〔2026〕51号）批准建设，初步设计已由福建省交通运输厅以《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初步设

计文件的批复》（闽交建审〔2026〕49号）批准，项目业主为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出资+多渠道筹措，出资比例

为省级承担51%、南平市承担49% ，招标人为 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J1标段进行国内竞争性公开招标。

三、答疑澄清

（一）问：机电工程占工程量的比例是多少？

答：机电工程占本项目工程量的比例是3.6%。

四、其他补充事项

本补遗书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效力，供投标人自行查阅和下载，由投标人自行打印成书面文件，招标人不再

以其它方式通知投标人。请投标人在开标前随时登录发布本项目招标公告的相关网站查看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若因投标人的疏忽而未及时

发现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的，后果自行承担。

五、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招 标 人：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荣华大道 9 号 荣华山创业创新中心四楼                                    

邮政编码：353400                                    

联 系 人：黄先生

电    话：13850927728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高速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林浦路367号林浦广场一号楼一层

邮政编码：350000

联 系 人：林至欢、王劭文（项目负责人）

电    话：15206045493、17850045289、0591-38705329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21层

邮政编码：350001



联 系 人：郑先生

电    话：0591-87077292

投诉受理单位：南平市交通运输局

地    址：南平市建阳区南林核心区广场西路79号3层B区

邮政编码：353400

联 系 人：/

电    话：0599-8736016

                                         2026年6月5日


